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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依据和必要性

近年来，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国人民银

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等法律、规章制度相继出台，以及财政、

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，现行的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

定相关制度已不能完全满足行政许可工作需要，且存在各级人民

银行机构适用文件不统一等问题。

为构建统一、科学、有效的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

工作机制，中国人民银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

律制度，结合国库业务发展的要求，起草了《国库集中收付代理

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

稿》），拟作为部门规章发布实施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征求意见稿》共五章二十七条。

第一章总则，对《征求意见稿》制定的目的及依据、国库集

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的概念、适用范围、承办部门和申请机

构层级等进行了规定，明确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实施国库集中收

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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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申请、审查与决定，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

定申请、审查、决定和延续程序等进行了规定，明确具体的申请

条件、申请材料标准，实现资格认定工作在不同地区和层级同要

素管理、同标准办理；明确审查方式、评价指标、许可有效期等

管理要求，通过评审制度进一步保障资格审查工作的公正性、公

平性和科学性。

第三章监督与管理，对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获得国

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的商业银行双方职责进行了规定，

明确代理银行工作要求等。

第四章法律责任，明确了对商业银行违规获得国库集中收付

代理银行资格认定、违规开展代理业务等行为的行政处罚。

第五章附则，对未尽事宜、法律适用、解释权、施行时间、

过渡性条款等进行了规定，并设置过渡期办法，对《征求意见稿》

颁布后实施该项行政许可的过渡期安排进行了明确规定。


